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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483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 

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有關股東臨時會召集規定之適用

問題研析 

二、 所涉法律 

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(一)立法院於 2018 年 7 月 6 日三讀通過「公司法部分條文

修正草案」，對於持續提供友善創新及創業環境，建構我

國成為適合全球投資之環境，促使我國商業環境更有利

於各種產業之發展，吸引更多國內外創業者在我國設立

公司，並賦予中小型公司有較大經營彈性均應有其正面

助益。該法第 173 條之 1 第 1項規定：「繼續三個月以上

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，得自行召集股

東臨時會。」然現行證券交易法(以下簡稱證交法)第 43

條之 5 第 4項規定：「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於公開收購

後，所持有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超過該公司已發

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十者，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

由，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，不受公司法第一百七

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。」爰針對召集股東臨時會之

規定兩者發生歧異，簡言之，依證交法第 43 條之 5 第 4

項規定，係由有資格之股東請求董事會召集，然依公司

法第 17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，則不須董事會同意可自行

召集，因此有輿論提出兩者規定似存有競合問題
1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大同牴觸證交法 公司法三讀漏洞大，2018 年 7 月 7 日，自由時報，第 A01 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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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針對上開公司法與證交法有關召集股東臨時會規定可

能存在之競合問題，據報載，證交法之主管機關金融監

督管理委員會(以下簡稱金管會)證券期貨局表示，證交

法規範對象是公開發行公司，依「特別法」（證交法）優

於「普通法」（公司法）原則，亦即只有非公開發行公司

適用上開公司法之規定，公開發行公司仍依證交法規

定
2
。其後金管會主任委員提出「二擇一」之主張，並與

經濟部(公司法主管機關)達成共識，所謂「二擇一」係

指公開發行公司若公開收購持股過半，公開收購團隊可

自行判斷適用公司法或證交法有關召集股東臨時會之規

定，亦即可自行召集，或是請求董事會召集。 

(三)針對上開「二擇一」主張，學界及輿論尚有不同看法，

有論者認為，證交法及公司法規範對象不同，前者規範

公開發行公司，後者主要規範一般公司；證交法具特別

法位階，公司法則屬普通法，若有同時可適用兩法規範

之情形，自應優先適用屬特別法的證交法。簡言之，公

開發行公司、公開收購持股過半情形，只應適用具特別

法位階的證交法
3
。然而亦有學者認為，金管會作出二擇

一解釋並無疑義，但只有在公開發行公司、公開收購持

股過半、且持股三個月以上等條件下，才有兩法條適用

的疑義
4
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按公司法是普通法，原則上公開發行公司及非公開

發行公司均有適用，然依照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適用之

法理，針對同一事項、同一情況，如特別法有不同規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同前註。 
3
 會計師︰特別法優先 怎會有二擇一，2018 年 7 月 10 日，自由時報，第 A02 版。 

4
 學者︰大同條款不周延 應延後實施，2018 年 7 月 10 日，自由時報，第 A02 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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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自應適用特別法之規定，合先敘明。爰此，股東如

欲召集股東臨時會者，應具係公開發行公司、公開收購

持股過半及持股未達三個月以上等要件，始適用證交法

第 43 條之 5 第 4項規定請求董事會召集；若已持股達三

個月以上時，則可依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自

行召集而無須請求董事會召集，故從法條之解釋上而

言，上開「二擇一」主張似未必不可行，然而實務執行

上仍不免複雜，如又涉及公司派與市場派經營權之爭奪

時，更易滋生糾紛。 

查公司法第 173條之 1修正所具之理由係考量當股

東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份時，其對公司

之經營及股東會已有關鍵性之影響，如仍須向董事會請

求召集股東臨時會，若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須報經

主管機關許可並不合理，遂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

半數股份之股東，有逕行召集股東臨時會之權利，不待

請求董事會或經主管機關許可。爰此，建議修正證交法

第 43 條之 5 第 4 項規定：「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於公

開收購後，所持有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超過該公

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十者，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

會，不受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。」

以與公司法規定一致，期藉此達鼓勵併購、活化企業經

營之目的，亦可減少實務上法律適用之成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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